
 

 
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穗发改核准〔2020〕14号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
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州东部固体资源
再生中心（萝岗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）生物质 

综合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
 

广州环投福山环保能源有限公司： 

　　报来广州东部固体资源再生中心（萝岗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） 

生物质综合处理厂二期工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就该项目 

核准事项批复如下： 

　　一、为提升广州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，依据《行政许可 

法》、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》，同意建设广州东部 

固体资源再生中心（萝岗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）生物质综合处理厂 

二期工程项目（项目代码为：2019-440112-44-02-070718）。 

　　项目单位为广州环投福山环保能源有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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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二、项目建设地点为广州市黄埔区新龙镇（原九龙镇）福山村 

广州东部固体资源再生中心内。 

　　三、项目主要建设内容，建设规模，主要设备选型和技术标准 

主要包括：新建餐饮垃圾预处理车间、死禽畜处理车间、厌氧处理 

系统、除臭系统、脱水车间等建构筑物，日均处理餐饮垃圾1200吨/ 

天、死禽畜60吨/天。 

　　四、项目总投资为56936.08万元，其中项目资本金为11387.22 

万元,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为20%。 

　   项目的股东构成及出资比例情况为项目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 

银行贷款，分别按总投资的20％及80％筹措。 

　　五、项目建设要满足国家、省和市有关安全、环保、节能等标 

准要求。 

　　六、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详见附件。 

　　七、项目核准的相关文件分别是《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》（穗 

规划选〔2014〕215号）、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》（穗地预审字 

〔2015〕16号）、《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政府对广州东部固体资源再 

生中心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的意见》（穗萝府函〔2014〕215 

号）。 

　　八、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、主 

要建设内容等有关内容进行调整，请按照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 

案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及时以书面形式提出变更申请，我委将 

根据项目具体情况，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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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九、请广州环投福山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在项目开工建设前，依 

据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办理规划许可、土地使用、资源利用、 

安全生产、环境影响评价等相关手续。 

　　十、项目予以核准决定或者同意变更决定之日起2年未开工建 

设，需要延期开工建设的，请广州环投福山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在2年 

期限届满的30个工作日前，向我委申请延期开工建设。开工建设只 

能延期一次，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。国家对项目延期开工建设另有规 

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 

　　附件：招标核准意见

 

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2020年4月3日   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 抄送：黄埔区政府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

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国资委、市统计局、市城市管理综合执
法局、黄埔区发展改革局。 

—  3  —



附件：

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

勘察

设计

建筑工程

安装工程

监理

主要设备

重要材料

其他

核准意见：

注：核准部门在空格注明“核准”或者“不予核准”。

不采用招标
方式

招标核准意见

建设项目名称：

招标范围 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

核准部门盖章
年　月　日

核准

核准 核准

核准

核准

核准

核准

核准

核准

2020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、《广东省
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>办法》、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等规定，本项目勘
察、设计、建筑工程、监理、主要设备等采用公开招标方式。

核准

广州东部固体资源再生中心（萝岗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）生物质综合处理厂二

核准

4 3

核准 核准

核准核准 核准

核准 核准

期工程


